Determinism 決定論 很多討論決定論的文章，都不能分辨這詞在不同領域的應用，徒然引起混亂。
　　1.科學上。它是指一種假設，以為每一自然事件均是由它以前的先例所決定。科學家嘗試找出互相倚賴的模式，並且以「律」來表達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假設並不必然暗示，所有事件都可以由（by）人預測到；同樣地，它更不是說所有事件，都是為了（for）人而預測得到（下詳）。它與聖經有神論所說，每一事件皆出於神，是協調的，然而二者卻有明顯的分別（參西一16～17；來一3）。
　　在物理學上，海森伯的「測不準原理」（W. Heisenberg's 'Uncertainty Principle', 1927）說︰可觀察的資料不足以確定屬物或自然事件發生的情況（指粒子運動）；但與一般人的想法相違的是，它並不邏輯地反對嚴格的決定論。
　　2.神學的。神學決定論認為，事件的形式是由「神的定旨先見來定準」（徒二23，AV）；這個看法與科學的決定論沒有關係，因為這神學原則，同樣可運用到科學上不能測準的事物。
　　3.哲學上。哲學的決定論認為，人類的將來是命定的，所謂選擇的自由，不過是幻想而已。這思想與科學的決定論頗有關係，人亦常引海森伯的測不準原理來反駁之。認為二者是相容的人，則認為以上兩種見解同是錯誤的。設若有一將來事件E，和促成事件的A，假如E的形式是取決於A之所想或決定（其中一個影響因素），那麼E的形式雖然是確定的，卻不一定因為A就必然發生。
　　舉個例子來說，假如A之頭腦情況能反映出A之所想和信念，以致凡A之信念有什麼不同，A之頭腦情況必須先有所改變才能達至（如電腦）；這樣一來，無論A自己怎樣想，我們都無法準確地列出，A下一步之頭腦會是怎樣；因為本於這個假設，A怎樣想，它的頭腦狀態就會怎樣改變！換句話說，我們永遠無法預知A的將來會怎樣，連A自己也不會知道；要是A知道他的將來，A相信它就是正確的，不相信它是錯誤的，但A就是不知道。
　　我們知道確實存在的，只是一連串的可能、假如，只要A撰擇其一，那麼這一個可能就實現；但沒有一個是A非選擇不可的。這是A要為後果負責任的理性基礎，無論這後果是不是為了人而預測的。其實這裡蘊涵著一個相對原理在裡面︰無論別人以為A的將來是什麼，均不是A認為之正確信念。
　　請注意，這裡的問題不是︰假如有人向A提供一個預測，A會怎樣做；問題的核心是︰A的將來對A來說，是不是無可避免的──假如A只有一項具決定的因素（又不是A知道的），而這項因素對A來說，是具邏輯之必然性，A是否就必然會作這種選擇？這個理論的重點乃是指出，這項因素根本是不存在的。
　　推翻了「哲學的決定論」，並不等於叫我們非要接受或拒絕決定論不可，無論是科學的或神學上的決定論。
　　另參︰基督徒的自由（Freedom, Christian{\LinkToBook:TopicID=481,Name=Freedom, Christian}）；

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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